
1

连平县工业园三期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石龙-1#厂房、园区

内部市政道路及排污主管工程）招标公告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连平县工业园三期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石龙-1#厂房、园区内部市政道路及排

污主管工程），已由连平县发展和改革局以 连发改投审[2022]95号文及连发改投审[2022]157号

文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 上级专项资金及县财政统筹解决 ，资金已落实。招标人为连平县工

业园管理委员会，招标代理机构为深圳市祺骏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

现对本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二、工程概况及招标范围

2.1 工程名称：连平县工业园三期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石龙-1#厂房、园区内部市政道路

及排污主管工程）

2.2 项目编号：2207-441623-04-01-126660

2.3 建设地点：连平县辖区

2.4 建设规模及内容：石龙污水主管工程及园区内部市政道路配套工程总长度约 1.9km；建筑

工程包含 1#厂房一栋，5 层，单层建筑面积 1490.5m²，总建筑面积 7764.44m²，采用框架结构，

建筑高度 23.3m，厂房附属配套设施 264.00m²（具体施工内容以设计文件及工程量清单为准）。

2.5 最高投标限价

本项目最高限价为： 47178255.50 元，（其中，1#厂房部分为：23944868.55 元，园区内部

市政道路及排污主管工程部分为：23233386.95 元 ），最终结算金额以连平县财政投资评审中心

审定金额为准。

2.6 工期要求：总工期为 120 日历天（具体开工时间以招标人发出的开工令时间为准）。

2.7 招标范围：按招标人提供的施工图设计文件所包含全部内容（具体内容以招标人提供的

工程量清单为准）的施工及保修。

2.8 工程质量要求：符合设计图纸要求和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要求及行业颁发的工

程质量合格标准。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

3.2 具备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企业资质证书且同时满足承接本项目所需以下（1）、（2）的

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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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含三级）以上施工资质。

（2）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含三级）以上施工资质。

3.3 拟派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如下：

（1）拟派本项目市政公用工程专业项目负责人 1 名，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

注册建造师且在投标人单位注册，广东省外企业拟派本工程的项目负责人须具有市政公用工程一

级注册建造师资格；且持有在有效期内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类），或能够提供广东省建筑

施工企业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信息系统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证书信息的打印页。

（2）拟派本项目建筑工程专业项目负责人 1 名，须具备建筑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注册建

造师且在投标人单位注册，广东省外企业拟派本工程的项目负责人须具有建筑工程一级注册建造

师资格；且持有在有效期内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类），或能够提供广东省建筑施工企业管

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信息系统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证书信息的打印页。

注明：如潜在投标人拟派的项目负责人，同时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及建筑

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注册建造师且在潜在投标人单位注册，广东省外企业拟派本工程的项目

负责人须具有市政公用工程一级注册建造师及建筑工程一级注册建造师资格；且持有在有效期内

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类），或能够提供广东省建筑施工企业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信息

系统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证书信息的打印页，具备以上资格要求的潜在投标人可只拟派 1 名项目负

责人即可。

3.4 拟派本工程专职安全员须具有有效期内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C类）或建筑施工企业专

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3 类）。

3.5 拟派本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员必须是本公司正式员工，须提供从 2023 年 2 月至

2023 年 4 月连续三个月在本公司缴交社保证明（分公司缴纳的社保予以认定，须提供购买社保的

证明材料复印件）。

3.6 根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取消省外建筑企业和人员进粤信息备案有关工作的通

知》粤建市〔2015〕52 号规定，广东省省外企业须提供在“进粤企业和人员诚信信息登记平台”

挂网的企业和人员信息网页打印件（如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各成员均需提供）。

3.7 若单个投标企业不满足以上资格要求，本项目接受不超过 2 家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投标。联

合体投标的，须签订联合体协议书，且具有上述要求的建筑工程施工资质单位为联合体牵头人。

联合体各方签订联合体协议书后，不得再以自己的名义单独参与同一项目的投标，也不得组成新

的联合体参与同一项目的投标，否则全部视为无效。

四、招标文件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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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凡有意参加投标的企业，请于 2023 年 月 日 时 分至 2023 年 月 日 时 分

（北京时间，下同），招标文件随招标公告一并在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网站发布。参加投标者

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gzzb.gd.cn）（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下载电子

招标文件。招标文件由投标人自行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gzzb.gd.cn）（电

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下载。招标文件一经在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发布，视为送达给所有投标

人。

五、发布招标公告、投标文件递交、开标时间

5.1 招标公告发布日期（含本日）：自 2023 年 月 日 时 分至 2023 年 月 日 时

分。

注：发布招标公告的时间为招标公告发出之日起至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止。

5.2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月 日 时 分，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广

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平台网站递交电子投标文件。递交文件前，应按照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交易平台关于全流程电子化项目的相关指南选择参与投标的项目（即投标登记）。投标人完成

电子投标文件上传后，交易平台即时向投标人发出递交回执通知。递交时间以递交回执通知载明

的传输时间为准。

5.3 递交电子投标文件备用 U 盘时间：2023 年 月 日 时 分至 时 分，递交地点：

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 开标室。电子 U 盘需按规定封装。投标人在将数据导入到 U 盘之后，

投标前自行检查文件是否可以读取。

5.4 投标人代表[法定代表人（联合体投标的，则为联合体牵头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

理人（委托代理人必须是本公司在职人员）]必须参加开标会等，并自带单独一份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书原件，若法定代表人不参加招标活动的，其委托代理人还须提交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

件及委托代理人于 2023 年 2 月至 2023 年 4 月在本公司缴交的社保证明复印件（分公司缴纳的社

保予以认定，须提供购买社保的证明材料复印件）、有效身份证原件核查。注明：如投标人递交 U

盘或招标文件要求的其他资料时，须携带上述资料一并递交核验。

5.4 开标时间：2023 年 月 日 时 分。

注明：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是否有变化，请密切留意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站的相关信息。

5.5 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交易平台将予以拒收。

六、投标人须知

6.1 资格审查方式：采用资格后审，资格审查不通过的投标文件作废标处理。

6.2 评标办法：本项目评标办法采用“综合评估法”。




